
合同登记编号 :

技 术 服 务 合
(环境影响评价 )

项目名称:府谷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服务

委托方 (甲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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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谷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服务合同

甲方 (委托方):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 (受托方):陕西科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一、项目概况

l、 项目名称:府谷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2、 项目总投资:约 2.5亿元

3、 服务内容:乙方为甲方提供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全部服务,具体包括但不

限于本合同所列全部工作内容。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 )核心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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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程分析等全部法定章节内容。                             ·

2、 专项评价:完成地下水、大气、土壤、生态专项评价,包含购买相关预测评价

软件、水文/气象/地质/生态环境资料及数据,开展专业评价分析。               、

3、 遥感解译:按市场价完成项目所需遥感解译服务。                  
′

4、 监测服务:生活垃圾监测、污泥监测、气象及监测数据购买、环境现状监测等。

5、 专家咨询:组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专家提供咨询服务。

6、 报告打印装订:完成初稿、评审、最终报告打印装订。

(二 )服务质量要求

及环保部i∶瞀盱墅

评报告书及相关成果需符合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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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项监测数据真实、准确,专项评价及遥
`

3、 全部服务成果需通过相关部门评审或满足 I

三、服务期限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90日历天内,乙方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并向甲方交付最终版环    廴留

评报告书及相关附件 (含监测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等 )。 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导致工

期延误的,服务期限相应顺延。



四、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一 )服务总费用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服务总费用为人民币“,50OO。 OO元 (大写:陆拾叁万伍仟元

整),此费用已包含本合同所列全部工作内容对应的费用,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

无需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二 )支付方式

1、 进度款:乙方提交的环评报告书通过相关部门评审或甲方书面确认符合审批要

求后 5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总费用的50%;

2、 尾款:乙方交付全部最终成果 (含纸质版 30套及电子版)后 5个工作日内,甲

方支付剩余 50%费用。

(三 )发票要求

乙方在甲方支付每笔款项前,应向甲方提供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否则甲方

有权顺延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双方权利义务

(一 )甲方权利义务

1、 权利:有权对乙方的服务进度、质量进行监督、检查;有权要求乙方按合同约

定交付服务成果;对乙方提交的成果有异议的,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

2、 义务: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服务费用;向乙方提供项目相关基础资料 (如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选址规划等)及必要的协助;配合乙方开展现场勘察、监测等工作:

及时审核乙方提交的成果并反馈意见。

(二 )乙方权利义务

1、 权利:有权按合同约定收取服务费用;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必要的项目资料及协

助。

2、 义务: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规范开展服务,确保服务质量和进度;接受甲

方的合理监督、检查;对甲方提供的商业秘密、项目资料等承担保密义务 (保密期限至

项目结束后 3年);及时回应甲方的异议并限期整改;负责协调专家咨询相关事宜;承

担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自身人员、设备等费用。

六、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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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

金;逾期超过 30日 的,乙方有权暂停服务,由此造成的工期延误由甲方承担。

2、 乙方逾期交付服务成果的,每逾期一日,应按总服务费用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日 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甲方己支付的全部费用 ,

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

3、 乙方提交的服务成果不符合合同约定质量要求或未通过相关部门评审的,乙方

应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无偿整改、返工;若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

乙方应退还甲方己支付的全部费用,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 (不超过总服务费

用的 30%)。

4、 乙方违反保密义务的,应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

七、争议解决

均有褒膏晷晷备:唇:叠套罟帚l良篷霪Ξ冕豕泵f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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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条款

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至双方履行完合同全部义务之日止。    丫

2、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      、‘
冫

·

效力。

3、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 乙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ˉ̄̄ 一̄以下无正文一ˉ̄̄

沁
笃

J
一

宝
沪

'



●

委
托
人

⌒
甲
方
ˇ

单位名称 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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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乡 V
\

委托代理人

/、 V

联系 (经办)人

住所
(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电话

开户银行

帐号

受
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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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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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陕西科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p亻 荃F△月冫日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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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
么

联系 (经办 ) 人

住所
(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电话

开户银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欧亚大道支行

帐号 1147400000028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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